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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迪度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

取得广东迪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迪度”）51.00%的股权。本公司

于2023年5月与广东迪度签订《投资协议》，协议约定本公司以3,592万元价格受

让原股东持有的公司合计228.9293万元已实缴的注册资本，并出资9,000万元认

购公司573.6138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转让价格为12,592.00万元。本公司

于2023年6月15日完成资产重组。根据《投资协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

司已完成9,000万元增资，向广东迪度原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尚有

2,592万元股权对价款未支付。

二、业绩承诺情况

广东迪度2023年度经营业绩不及预期，但公司与广东迪度创始人曾庆前均对

广东迪度已布局的工商业储能业务未来的发展前景保持积极的态度。为维护股东

的共同权益，2024年10月29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广东迪度与曾庆前经过协商签署《补充协议》，曾

庆前对广东迪度2024-2026年的经营业绩做出承诺。

根据《补充协议》，广东迪度、曾庆前共同及连带地承诺，以2024年、2025

年和2026年作为业绩承诺期，在此期间广东迪度每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以下所述“净利润”计算口径应与本条一致）应分

别不低于2,000万元、3,010万元和3,010万元，且各年度单纯电芯贸易收入（指



不经过任何加工环节的纯贸易行为）及其他非主营业务收入合计占对应年度营业

收入比例均不高于10%，否则超过10%部分不计算。

1、若上述业绩承诺总金额8,020万元在考核期内经本公司确认提前完成，则

视为业绩承诺条款履行完毕。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剩余考核期不再进行业绩承诺。

2、若广东迪度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能完成上述任一年度业绩承诺，则本公司

有权选择要求广东迪度、曾庆前按照如下方式向本公司共同及连带地作出补偿或

回购投资方股权：

（1）若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该年度承诺净利润但高于该

年度承诺净利润60%（不含本数），则该年度应补偿金额按下述公式进行计算：（该

年度承诺净利润金额－该年度实际净利润金额）/三年承诺净利润累计金额

8,020万元*本次投资后估值24,690万元*投资方本次投资所获得的目标公司股权

比例51%；

如某一年度应付业绩补偿款金额小于对应年度本公司应付的股权转让款金

额，则有权将对应年度股权转让款在抵扣同年应付业绩补偿款后，向曾庆前支付

差额部分；

如某一年度应付业绩补偿款金额大于对应年度本公司应付的股权转让款金

额，则本公司无需支付对应年度的股权转让款，且就该等差额款项部分，本公司

有权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处理：①以现金方式补偿；②以股权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增资、转让等方式）向投资方补偿，应补偿的股权比例=上述差额款项金

额/本次投资后估值24,690万元。

各方同意，虽然三个年度（2024、2025、2026）分别进行考核，但本公司亦

可根据广东迪度实际经营情况选择于三年业绩承诺期满后按照三个年度的累计

净利润完成情况，要求广东迪度、曾庆前履行补偿或回购义务。如业绩承诺期内

发生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该年度承诺净利润但高于该年度承诺净利润60%

（不含本数），但本公司选择于三年业绩承诺期满后根据三个年度累计净利润完

成情况确定是否适用补偿或回购条款的，各方确认，该等安排不影响本公司根据

该年度的净利润完成情况计算并相应抵扣对应年度股权转让款（如涉及）以及要

求曾庆前配合按照《投资协议》约定解除对应比例标的股权质押的权利，该等安

排亦不得视为投资方就该对应年度补偿或回购权利的豁免或放弃。



（2）若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在该年度承诺净利润的60%以下

（含本数），投资方有权要求广东迪度及/或曾庆前按照本条约定的价格（“回购

价”）购买投资方所持有的广东迪度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回购股权”）。

其中，回购价=本公司已向广东迪度及其原股东（包括曾庆前及徐湘平）支

付的本次投资的投资款*（1+6%*n）*回购股权占本公司持有广东迪度全部股权的

比例-广东迪度或曾庆前已按照本协议约定向投资方支付的现金补偿款（如有），

其中，n=本公司支付投资款之日起至广东迪度或曾庆前向本公司支付全部回购价

款期间的天数/365天，如投资方分笔支付投资款的，则前述期间相应分段计算。

若本公司选择继续持有股权，则广东迪度、曾庆前应继续履行业绩承诺，按

照本协议约定向投资方做出补偿。

3、曾庆前同意以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广东迪度全部股权（紧随完成本次投

资后其持有的目标公司49%股权）为其在《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协议及

其他交易文件项下相关陈述、保证和承诺、应承担的全部义务及责任，包括但不

限于本协议业绩承诺相关补偿及回购义务以及产生的其他应付款项共同及连带

地向投资方提供担保。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业绩承诺数

2024 年度

实际完成数

完成

比例

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 -2,280.42

非经常性损益 0.00

单纯电芯贸易收入占比高于

10%的部分
0.00

扣除上述因素后的净利润 2,000.00 -2,280.42

合计 2,000.00 -2,280.42

注：广东迪度 2024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2,280.42 万元（2024 年度单纯电芯贸易收入及其他非主营业务收入合计占

2024 年度营业收入比例均不高于 10%），按分年度进行考核，2024 年度未完业绩

承诺。公司将根据《<关于广东迪度新能源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之

约定，执行后续安排。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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